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说明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健康”或“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出售方”）拟将与其差别化

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有关的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出售

予赛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其自身或关联方在出售方所在地设立的一家实

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公司的业务战略调整，剥离化学纤维业务，

全力投入医疗健康业务，实现业务转型和产业升级。医疗健康产业是国家产业政

策鼓励行业。 

2015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从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减少

运行审批限制、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改制、加强财政资金扶持、丰

富筹资渠道、优化融资政策、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加强

业务合作、落实医疗机构税收政策、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提升临床水

平和学术地位、规范收费政策、完善监管机制、营造良好氛围等共计十六个方面

提出了对于促进社会办医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 

2016 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作

任务》，提出要抓好社会办医政策落实，开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

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落实情况督查。 



2016 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要推动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鼓励发展专业性医院管

理集团。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规范发展。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医疗健康行业不属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健康业务生

产经营均符合环保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反国家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包含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相关转让不存在违反土

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 

4、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条件，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

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以通过反垄断审查的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反垄断审查、且审查意见未对购买方施加其

他义务或条件（经购买方同意的除外）作为本协议的交割先决条件。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定，也符合有关环境保护、

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一）

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动。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关于公



司上市条件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为市场化收购，交易价格系经交易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

下协商谈判确定，定价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四）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出售方持有的与其差别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

纤维制造和销售有关的资产。其中，部分房地产为出售方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的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部分电厂和粘胶生产一期、二期的主要设备为

出售方在江苏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银团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部分粘胶生产的

主要设备为出售方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租赁使用。除前

述情况外，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本次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置出标的资产并同步减少金融负债，有利于改善

财务状况、降低有息负债、减少财务费用，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此外，公司大健康业务目前已经具有稳定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专注于大健康业务领域。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已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

机构独立。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在

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置

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健全

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上市公司上述法人治理结构不会因本次重组

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特此说明。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